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９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股东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现将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会议为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

席，被授权人可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７

、会议地点：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００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增加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 参会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２

、会议登记地点：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 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身份证登记；

４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５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 等持股凭证登记；

６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７

、邮寄地址：江苏省靖江市同康路

１５

号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

明“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５９

”； 投票简称为“中泰投票”。

３

、在投票当日，“中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

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增加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００

②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

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凭截止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有效证件进入会场。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

股东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纳入出席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

－

靖江工业园区 同康路

１５

号 ；

２

、电 话：

０５２３－８４６３３０５０

３

、传 真：

０５２３－８４６３３０００

４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５２１

５

、联系人：李佳宾

６

、本次会议时间为半天，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７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七、备查文件：

１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附件一：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泰桥梁”（

００２６５９

）股票（ ）股，拟参加江苏中泰

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 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签署：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

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若委

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增加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关于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参加

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

金”）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众禄基金开通销售、转换及定

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如下：

一、本次开通基金代销、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

通代销

是否开通定

期定额投资

业务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是 是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是 是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是 是

４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１８０００８

Ｂ

级：

１８０００９

是 是

５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是 是

６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是 是

７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３００１

是 是

８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是 是

９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是 是

１０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是 是

１１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是 是

１２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Ｃ

类：

１８００２６

是 是

１３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是 是

１４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Ｃ

类：

１８００３０

是 是

１５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３１

是 是

二、本次在众禄基金开通下表中基金之间的相互转换业务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４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１８０００８

、

Ｂ

级：

１８０００９

５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６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７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８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９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１０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１１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５

、

Ｃ

类：

１８００２６

１２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１３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

Ｃ

类：

１８００３０

１４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３１

三、费率优惠

１

、优惠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

系统网上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３

、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

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

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联系人： 汤素娅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２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与

Ｂ

级不支持相互转换，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与

Ｃ

类不支持相互转换，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与

Ｃ

类不支持相互转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中关于不定期份额

折算的相关规定，当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银华鑫利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达到

０．２５０

元后，本基金银华

９０

份额（基础份额）、银华金利份额及银华鑫利份额将进行不定期

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Ａ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银华鑫利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

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银华鑫利份额近期的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

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银华金利、银华鑫利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金利、银华鑫

利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本基金银华鑫利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将

恢复到初始的

２

倍杠杆水平，相应地，银华鑫利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本基金银华金利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金利份额

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银华金利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

低风险收益特征银华金利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银华

９０

份额的情况， 因此银华金利份额持有人预期收

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四、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银华鑫利份额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

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银华鑫利份额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０．２５０

元有一定差异。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

长途话费）。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

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了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要求，现对本次股东大会再次通知并就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星期

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会议地点：现场会议的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１０８６

号集浩大厦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

（

１

）审议《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上述提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深圳市康达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公告》、《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的公

告》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复印、

裁剪和完全遵照该格式、内容自制均有效）、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

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复印、裁剪和完

全遵照该格式、内容自制均有效）、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１

日，每天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同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程序。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８

３

、投票简称：康达投票

４

、在投票当日，“康达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二，以

２．００

元的价格予以申报。如下表：

议案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议案一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下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１

、股东身份认证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进行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２

、投票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四）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个人投票结果，投资者也可于

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

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五、其它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朱文学、张明华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３

电 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４２５０２０－３３０

、

３５９

传 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４２０１５５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投票意见进行明确指示，受委托人

□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投票意见进行明确指示，也未明确受委托人是否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

行表决，则本公司认同该委托人同意受委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表决同意某议案，请在“同意”栏内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反对某议案，请在“反对”栏内

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弃权某议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或“

Ｏ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并受让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

３７５

，

１９４

股股份及受让

ＳＥＬＩ

公司股东

Ｒｅｍｏ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Ｐｉｅｔｒｏ Ｇｒａｎｄｏｒｉ

持

有的

６６

，

２１０

股股份。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合计持有

ＳＥＬＩ

公司

４４１

，

４０４

股股份，占增资后

ＳＥＬＩ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２６％

，总投资额约

２

，

０００

万欧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投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进展情况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时间为一年，主要

用于办理信用证、进口贷款等业务，同时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该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此外，

为担保该授信额度，公司将向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提供现金质押。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增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并受让股

份的议案》，股权登记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意大利

Ｓ．Ｅ．Ｌ．Ｉ． Ｓｏｃｉｅｔａ

’

Ｅｓｅｃｕｚｉｏｎｅ Ｌａｖｏｒｉ Ｉｄｒａｕｌｉｃｉ Ｓ．Ｐ．Ａ．

（以下简称“

ＳＥＬＩ

公司”）股东代表

Ｒｅｍｏ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Ｐｉｅｔｒｏ Ｇｒａｎｄｏｒｉ

（以下简

称“

Ｇｒａｎｄｏｒｉ

”及官正学签订了《条款书》， 其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对外投资意向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本公司与

ＳＥＬＩ

公司相关股东签订了《主投资协议》、《股东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其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关于签订增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并受让股权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４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并受让股

份的议案》，其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４６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事项还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ＳＥＬＩ

公司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意大利

ＫＰＭＧ Ｓ．ｐ．Ａ．

审计的

ＳＥＬＩ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

务报表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６９

号《差异情况表鉴证报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调整后的财务数据

如下：资产总额

２９

，

８９５．３

万欧元（调减

１１２．２

万欧元）、负债总额

２７

，

７５４．８

万欧元、应收账款总额

５

，

９０８．２

万欧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２

，

００６．５

万欧元（调减

１１２．２

万欧元）、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８４．３

万欧元、营业利润

－２

，

１０５

万欧元（调增

１１０

万欧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６９５．６

万欧元（调增

１１０

万欧元）、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２７．９

万欧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ＳＥＬＩ

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总额

３０

，

８３４．５

万欧元、 负债总额

２８

，

４４３．４

万欧元、应收账款总额

６

，

２７６

万欧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２

，

３２７．１

万欧元、营业收入

６

，

８７２．３

万

欧元、营业利润

－８５．９

万欧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２

万欧元。

三、双方政府审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关于本公司投资

ＳＥＬＩ

公司事项，已经通过了意大利政府的反垄断调查。

本公司正在准备向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商务厅及秦皇岛市外汇管理局等政府主管部门

审批的相关资料，其进展情况本公司将持续披露。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现就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二） 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四）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 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六）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３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 会议审议的议案

《关于增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并受让股份的议案》

（三） 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

登记。自然人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代

理人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可用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二）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三）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详见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联系方式。

（四）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２８

联系传真：

０３３５－５３０２５２８

联系地址：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３

号

邮政编码：

０６６００４

联系人：张静、马芹

（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

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增资意大利

ＳＥＬＩ

公司并受让股份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

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证件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证件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2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2012-31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8

月

16

日，公司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武夷山商讯大酒店会

议室，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东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沈东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执行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沈东进先生、吴文德先生、周健先生、刘红宇女士、李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执

行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沈东进先生。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沈东进先生、史强军先生、刘红宇女士、李树先生、刘洪跃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成员，召集人为李树先生。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孙卫东先生、刘兆丰先生、刘红宇女士、李树先生、刘洪跃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刘红宇女士。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刘红宇女士、李树先生、刘洪跃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刘洪

跃先生。

六、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吴文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七、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沈军先生、梁继林先生、蔡建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聂焕新女士为公司财务总

监。

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田玉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王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刘红宇、李树、刘洪跃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吴文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沈军先生、梁继林先生、蔡建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聂焕新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田玉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过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认

真审核，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选

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简历

聂焕新，女，

1972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北京中农

信房地产公司会计；北京凯帝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中天房地产公司计财处副处长、处长、财务

总监；中住地产总会计师。现任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聂焕新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沈军，男，

1965

年

6

月生，硕士学位，中共党员。

1986

年

7

月至

1994

年

10

月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程师；

1994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就职于北京凯帝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历任经理、总经理。现任重庆国际实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修合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沈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梁继林，男，

1956

年

9

月生，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曾任：深圳市华能汇智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董事长、法人代表、党支部书记；国电科技公司党委委员；深圳华能房地产开发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

总经理；深圳庐山酒店董事长、法人代表；深圳市华汇仓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2007

年

11

年至今任深圳市中

住汇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中住汇智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重庆重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梁继林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蔡建民，男，

1964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房地产评估师。

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天津海洋极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业务一

部副总经理；

2011

年

4

月至

2011

年

6

月在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工作； 自

2011

年

6

月任重庆国际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长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建民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田玉利，男，汉族，

1978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企业法律

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2004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就职于中房集团总部，先后担任经营部（企业发展部）改制业

务经理和改制重组办业务经理；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 就职于中房投资管理公司， 任综合办公室主任；

2009

年

3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经理。自

2011

年

8

月任重庆国际实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田玉利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婷，女，汉族，

1975

年

4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自

2007

年至今任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王婷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它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2012-32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8

月

16

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8

月

18

日，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武夷山商讯大酒店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长徐永建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全体监事审议，

形成了如下决议：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徐永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股票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29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

一二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4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杜方先生主持。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4

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230,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60%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0,5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关于公司

<

未来三年（

2012

年

－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0,5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侯阳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600830

编号：临时

2012-03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杭州京庐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京庐实业

")

未按期向我司支付委托贷款利息，

2012

年

5

月

14

日，我

司委托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桥支行 （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灵桥支行） 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京庐实业归还我司委托贷款本金

3500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等。（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2-022

）。

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收到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

）甬东商初字第

813

号。主要判决内

容如下：

1

、宁波银行灵桥支行与京庐实业、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自本判决

日起解除。

2

、被告京庐实业归还宁波银行灵桥支行借款本金

3500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等。

3

、如京庐实业未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宁波银行灵桥支行可就京庐实业抵押的座落于杭州市桐庐县横

村镇

3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4

、保证人苏州京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姚小林、黄红芳、姚必峰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